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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色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变更营利性民办机构为

非营利性民办机构、增加

非学科培训类别的审批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色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你机构提交的关于变更营利性民办机构为非营利性民办机构许可、增加非学科培训类别的申请材料已收悉，并对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五十五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福建省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福建省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试行）通知》、《福建省教育厅等二十一部门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研究，同意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色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进行变更营利性民办机构为非营利性民办机构的许可、增加非学科类培训类别，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同意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色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进行变更营利性民办机构为非营利性民办机构、增加非学科培训类别。

（一）机构名称：福州市马尾区九色鹿培训学校

（二）机构举办者：福建九色鹿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法定代表人：苏泳宏

机构地址：福州市马尾区罗星街道沿山东路227号聚英花园三层。属于租赁办学性质，该机构建筑面积807平方米

学校类型：非学历培训机构

办学内容：6—18岁英语、语文、数学培训；美术、音乐、信息技术、劳动与技术教育培训。

决策机构成员：苏泳宏（理事长）、苏泳宏（理事）、林捷钊（理事）、王晓鹂（理事）、汤洁（理事）、陈景佳（理事）。

（八）校长：陈景佳。

二、机构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办学场所、设备、经费、师资等由举办者福建九色鹿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行解决。

三、机构面向社会招生，必须根据民办教育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确保教育教学质量。

四、机构应接受教育行政、卫生、消防等部门的检查、监督与指导，重视做好学生的安全教育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五、机构的分立、合并、终止办学、变更校名、校址、类别、层次，更换法定代表人、校长等，均应上报福州市马尾区教育局批准。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向福州市马尾区教育局报备后方可发布。

六、机构应依法建立并严格执行财务制度，配备财会人员，各项收费要办理许可证，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向社会公开，并报区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同时财务收支情况应接受区教育行政部门、物价部门、财政部门的检查、指导和监督。按照招生简章或者招生广告的承诺，开设相应课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水平。

七、原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色鹿培训学校批复的办学内容相应终止,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一个月内到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同时到同级民政部门办理登记业务。

希望你机构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以社会效益为重，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我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做贡献。

                          福州市马尾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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